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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防空领域行政处罚权力清单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规范北京市人民防空领域行政处罚行为，明确执法权限，优化执法流程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结合本市人民防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权力清单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清单适用于北京市市、区两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职权，涵盖人民防空工程建设、防护设备管理、工程使用安全等领域的行政处罚事项。
二、权力清单主要内容
本次修订的北京市人民防空领域行政处罚权力清单共包含88项行政处罚职权，全部采用A类流程图管理，确保执法程序规范统一。
88项行政处罚职权依据9部法律法规和规章设立，其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12项，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》2项，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10项，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使用管理规定》1项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10项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19项，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》27项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3项，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》4项。
三、新增后10项处罚职权
根据新实施的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本次权力清单新增了10项关于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的行政处罚职权（第79-88项），主要针对防护设备生产、销售、质量管控等环节的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强化了防护设备全生命周期监管。
四、实施要求
严格依法执法，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本清单明确的职权范围、法律依据和处罚标准实施行政处罚，不得擅自增设或减少处罚事项，不得随意变更处罚标准。
规范执法程序，所有行政处罚事项必须严格遵守A类流程图规定的程序，落实立案、调查取证、告知、听证、决定、送达、执行等各环节要求，确保程序合法合规。
强化监督问责，建立健全行政处罚监督机制，定期对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法执法、不当执法行为及时纠正，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推进信息公开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，及时公开行政处罚权力清单、执法流程、处罚结果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。
本“权力清单”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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